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上易字第27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秉盛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輔  佐  人  王莉婷

即被告之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賴幸榆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

度易字第2474號中華民國114年11月20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079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諭知被告張秉盛（下稱

被告）無罪，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

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到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店（下

稱全聯賣場）內上開賣場時，先是拿了3包洋芋片用腳踢，

又跑到後面冰箱位置把罐裝酒用倒，告訴人○○○請其將這

些東西撿起來，對方即開始用這些言語辱罵○○○，○○○

一路跟隨，被告邊走邊罵，告訴人○○○因擔心店員安危，

便拿出手機錄影，被告轉向告訴人○○○辱罵及吐口水等

情，被告上開行為均認足以貶抑他人在社會中之評價，足以

使該店員在其他顧客之心中評價產生貶損之結果，已逾越○

○○2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原判決諭知被告無罪，認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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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甚明。

　㈡○○○2人並無刺激被告之舉動，被告僅是不滿意○○○2人

之舉動，且對其2人故意問話責難，足認被告當時之精神狀

態，並非已陷於無識別能力之狀態，被告事後以精神問題等

為辯，顯係其事後避重就輕之詞，委無足採原審遽為無罪判

決，認事用法即有違誤等語。

三、經查：

　㈠人格權（名譽權為人格權之一部）、言論自由均為憲法所保

障之基本權，兩者有衝突時，須依權利衝突之態樣，就言論

自由與名譽權之保障及限制，為適當之利益衡量與決定，俾

使兩者之憲法保障能獲致合理均衡，以符比例原則之要求。

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所保護之名譽權，僅包括「社會名

譽」及「名譽人格」，不包括「名譽感情」。至於冒犯他人

「名譽感情」之侮辱性言論，依其情節，僅可能成立民事責

任。而刑法第309條第1項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

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社會名譽」

及「名譽人格」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

故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

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

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

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刑

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成為髒話罪（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

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案被告與○○○、○○○2人發生衝突，係因被告在全聯

賣場時，先拿了3包洋芋片用腳踢，又將冰箱位置之罐裝酒

用弄倒，○○○問話責難，並請其將這些東西撿起來，被告

開始用這些言語辱罵○○○，○○○一路跟隨，被告邊走邊

罵，在場之○○○便拿出手機錄影，被告遂向辱罵及吐口水

等情，有附件所示之證據資料可憑。再參以被告罹患妄想型

思覺失調症，常見症狀為被害感、偏執、錯覺、知覺障礙等

情，有被告重大傷病證明卡、身心障礙證明（原審卷第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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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8-7頁）及本院網路查詢資料（本院卷第61-62頁）足

憑。綜合被告罹患之疾病、本案衝突發生之前因後果、被告

與○○○、○○○2人間對話情形之全部過程予以觀察，被

告所為言論應係受上開衝突事件影響，一時情緒失控所為，

藉此表達、宣洩對其遭受○○○、○○○2人問話責難、指

謫之不滿，而非以蓄意謾罵、貶低○○○2人之「社會名

譽」及「名譽人格」為其目的；且被告與○○○2人互動之

時間甚為短暫，其所為上開不雅言論、吐口水行為雖使○○

○2人主觀上感到不快，然不至於撼動○○○2人於社會生活

中受平等對待之主體地位，或使○○○2人產生自我否定之

效果，難認已侵害○○○2人之「社會名譽」及「名譽人

格」評價，且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從而，被告未

能妥適控制情緒，因個人說話、行為之負面、粗鄙，對○○

○2人口出上開穢語、吐口水之行為，固屬不該，傷害○○

○2人之「名譽感情」，然依上說明，仍與公然侮辱罪之要

件不合，自無從以該罪責相繩。

　㈢綜上，本案依案發當時被告發言之表意脈絡、目的及手段審

查之，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揭櫫之法理，

認屬於刑法第309條第1項應予限縮之範疇。從而，被告所為

難以公然侮辱罪相繩。但被告是否侵害○○○2人之「名譽

感情」，則屬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範疇，○○○2人自

可循民事訴訟程序請求救濟，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院認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所提出之證

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

有罪之心證，自屬不能證明其犯罪，原判決因之為被告無罪

之判決，核無不合。檢察官提起上訴，並未提出新事證，仍

執相同事證為不同事實認定、法律適用之爭執，係對原判決

採證認事、用法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為無理由，其

上訴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擁溱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蔣忠義提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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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檢察官葉建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莊　深　淵 

　　　　　　　　　　　　　　　法　官　王　靖　茹

　　　　　　　　　　　　　　　法　官　楊　文　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翁　淑　婷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474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秉盛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段00號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母　王莉婷　女（民國00年0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巷0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段00號

選任辯護人　賴幸榆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

度偵字第5079號），本院臺中簡易庭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113年度中簡字第736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秉盛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係以：被告張秉盛於民國112年3月14

日晚間9時25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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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下稱系爭賣場），因細故與告訴人即該賣場員

工○○○而生爭執，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人得

共見共聞之系爭賣場內，對告訴人○○○辱罵「你娘機掰

勒」、「幹你娘」、「你娘機掰，你們這死人喔」等語，並

對在場攝影蒐證之告訴人○○○作勢朝其吐口水，嗣被告步

出處該賣場後，旋即騎乘自行車於該賣場外之馬路上來回盤

旋，並接續前揭犯意，在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系爭賣場

外，對告訴人○○○、○○○辱罵「白目」、「白癡」等

語，以前述方式公然侮辱告訴人2人，足以貶損其等之人格

及社會評價。因認被告上揭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

公然侮辱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

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

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

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

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前揭公然侮辱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

○○、○○○分別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指述、案發

時攝錄畫面、錄影譯文各1份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揭時、地對告訴人○○○、○○○稱前

揭言詞，並對告訴人○○○作勢朝其吐口水等情，惟堅詞否

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並辯稱：我於案發時有身心狀況，只

要受他人刺激，即可能造成情緒高漲，所以我看到告訴人○

○○拿手機拍我，我才情緒一時失控等語；其選任辯護人則

為被告辯護以：因被告長年有身心狀況（實際情形詳卷），

故被告於本案行為時顯然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有顯著降低之情形，符合刑法第19條

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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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查：

　㈠被告於前揭時、地對告訴人○○○、○○○稱前揭言詞，並

對告訴人○○○作勢朝其吐口水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

時供承屬實（見本院易字卷第208頁），核與告訴人○○

○、○○○各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述情節相符（見

偵卷第15至18、61至62頁），並有案發時攝錄畫面及錄影譯

文各1份（見偵卷第25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堪以認

定。

　㈡惟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下稱系爭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

行為，係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

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

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

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

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

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參酌我國法院實務及學說

見解，名譽權之保障範圍可能包括「社會名譽」、「名譽感

情」及「名譽人格」。「社會名譽」又稱外部名譽，係指第

三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且不論被害人為自然人或法人，

皆有其社會名譽。於被害人為自然人之情形，則另有其名譽

感情及名譽人格。「名譽感情」指一人內心對於自我名譽之

主觀期待及感受，與上開社會名譽俱屬經驗性概念。「名譽

人格」則指一人在其社會生存中，應受他人平等對待及尊

重，不受恣意歧視或貶抑之主體地位，係屬規範性概念。此

項平等主體地位不僅與一人之人格發展有密切關係，且攸關

其社會成員地位之平等，應認係名譽權所保障人格法益之核

心所在。另「名譽感情」係以個人主觀感受為準，既無從探

究，又無從驗證，如須回歸外在之客觀情狀，以綜合判斷一

人之名譽是否受損，進而推定其主觀感受是否受損，此已屬

社會名譽，而非名譽感情。又如認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

得逕為公然侮辱罪保障之法益，則將難以預見或確認侮辱之

可能文義範圍。蓋一人耳中之聒聒噪音，亦可能為他人沉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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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悅耳音樂。聽聞同樣之粗鄙咒罵或刻薄酸語，有人暴跳如

雷，有人一笑置之。如認「名譽感情」得為系爭規定之保護

法益，則任何隻字片語之評價語言，因對不同人或可能產生

不同之冒犯效果，以致不知何時何地將會一語成罪。是系爭

規定立法目的所保障之名譽權內涵應不包括「名譽感情」。

至於冒犯他人名譽感情之侮辱性言論，依其情節，仍可能成

立民事責任，自不待言。從而，系爭規定所保護之名譽權，

其中「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部分，攸關個人之參與並

經營社會生活，維護社會地位，已非單純私益，而為重要公

共利益。故為避免一人之言論對於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

格造成損害，於此範圍內，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自屬合憲。

又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

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

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

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系

爭規定成為髒話罪。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

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

（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

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

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

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而就故

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

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

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

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

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

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

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

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

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

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基此，基於刑法謙抑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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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國家以刑罰制裁之違法行為，原則上應以侵害公益、具

有反社會性之行為為限，而不應將損及個人感情且主要係私

人間權利義務爭議之行為亦一概納入刑罰制裁範圍。故就

「名譽感情」而言，此項法益顯屬個人感情，已非系爭規定

所保障之目的法益。如以系爭規定保護個人之名譽感情，不

僅有違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亦難免誘使被害人逕自提起告

訴，以刑逼民，致生檢察機關及刑事法院之過度負擔（憲法

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可參）。

　㈢經查，被告雖於前述時、地對告訴人○○○、○○○稱前揭

言詞，並作勢朝告訴人○○○吐口水，然衡酌被告於案發時

有身心狀況（實際情形詳卷），有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診

斷證明書1份（見本院易字卷第67頁）在卷足憑，或因受他

人刺激造成情緒高漲，故其前開所為之動機係因消費細故與

告訴人○○○產生爭執，且不滿遭告訴人○○○拍攝，而表

達一時之不滿情緒，主觀上並非刻意侮辱前揭告訴人，且前

揭行為之期間短暫，並非持續性反覆為之，亦非透過文字或

電磁訊號以留存於紙本或電子設備上持續為之，尚難認已對

告訴人2人之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產生明顯、重大減損，況

被告前揭所為，縱令是無端針對告訴人2人，然前揭言詞及

舉止一旦發表而為第三人所見聞，勢必也會受到第三人及社

會大眾之再評價，而第三人及社會大眾也自有其判斷，不僅

未必會認同或接受此等侮辱性評價，甚至還可能反過來譴責

被告之侮辱性行止，並支持或提高對告訴人2人之社會評

價，故縱使上開告訴人無端遭被告為前述行為而感到難堪、

不快，然揆諸前揭說明，此核屬「名譽感情」部分，尚非公

然侮辱罪所欲保障之對象，而僅係被告個人修養、情緒管控

之私德問題。是以，被告所為上開言論不致於撼動告訴人2

人在社會往來生活之平等主體地位，亦不致於使告訴人2人

產生自我否定之效果而損及其人格尊嚴，且亦未涉及結構性

強勢對弱勢群體（例如針對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

等）身分或資格之貶抑，故難認有侵害告訴人2人之名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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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及社會名譽，且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本院參酌

前揭憲法判決之意旨，認為被告前開所為，核與公然侮辱罪

之構成要件不符，尚無以刑法公然侮辱罪加以處罰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檢察官固起訴被告涉犯公然侮辱罪嫌，然依據前

揭憲法判決意旨，公然侮辱罪就適用範圍應為合理之限縮，

而依卷內之證據尚難認被告前述所為已達減損告訴人2人社

會名譽及名譽人格部分，且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

所為已減損告訴人2人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而達於逾越一

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之程度，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七、至於被告之選任辯護人雖聲請鑑定被告於案發時之精神狀態

及意識能力，以確認被告有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之情

形，惟：按行為人之精神狀態究竟如何，事實審法院非不得

視個案情節，綜合其當時各種言行表徵，就顯然未達此程度

之精神狀態者，逕行判斷，並非概須送請醫學專家鑑定，始

得據為審斷之基礎（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992號判決要

旨參照）。查被告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及本院審理時，

就其所為行為時間、地點、方式、對象均仍能清楚應答，尚

能理解問題並正常完全陳述，此有各該筆錄附卷可參，難認

被告已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或使上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且被告本案所為並不符

合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業經本院敘明如前，並無

調查被告行為時是否具備責任能力之必要，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擁溱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王富哲、朱介

斌、蔣忠義到庭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唐中興

　　　　　　　　　　　　　　　　　　　法　官　張博淳

　　　　　　　　　　　　　　　　　　　法　官　蔡至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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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檢察官得上訴

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俐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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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上易字第27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秉盛




輔  佐  人  王莉婷
即被告之母          




選任辯護人  賴幸榆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474號中華民國114年11月20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07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諭知被告張秉盛（下稱被告）無罪，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到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店（下稱全聯賣場）內上開賣場時，先是拿了3包洋芋片用腳踢，又跑到後面冰箱位置把罐裝酒用倒，告訴人○○○請其將這些東西撿起來，對方即開始用這些言語辱罵○○○，○○○一路跟隨，被告邊走邊罵，告訴人○○○因擔心店員安危，便拿出手機錄影，被告轉向告訴人○○○辱罵及吐口水等情，被告上開行為均認足以貶抑他人在社會中之評價，足以使該店員在其他顧客之心中評價產生貶損之結果，已逾越○○○2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原判決諭知被告無罪，認事用法有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甚明。
　㈡○○○2人並無刺激被告之舉動，被告僅是不滿意○○○2人之舉動，且對其2人故意問話責難，足認被告當時之精神狀態，並非已陷於無識別能力之狀態，被告事後以精神問題等為辯，顯係其事後避重就輕之詞，委無足採原審遽為無罪判決，認事用法即有違誤等語。
三、經查：
　㈠人格權（名譽權為人格權之一部）、言論自由均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兩者有衝突時，須依權利衝突之態樣，就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保障及限制，為適當之利益衡量與決定，俾使兩者之憲法保障能獲致合理均衡，以符比例原則之要求。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所保護之名譽權，僅包括「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不包括「名譽感情」。至於冒犯他人「名譽感情」之侮辱性言論，依其情節，僅可能成立民事責任。而刑法第309條第1項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故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成為髒話罪（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案被告與○○○、○○○2人發生衝突，係因被告在全聯賣場時，先拿了3包洋芋片用腳踢，又將冰箱位置之罐裝酒用弄倒，○○○問話責難，並請其將這些東西撿起來，被告開始用這些言語辱罵○○○，○○○一路跟隨，被告邊走邊罵，在場之○○○便拿出手機錄影，被告遂向辱罵及吐口水等情，有附件所示之證據資料可憑。再參以被告罹患妄想型思覺失調症，常見症狀為被害感、偏執、錯覺、知覺障礙等情，有被告重大傷病證明卡、身心障礙證明（原審卷第198-5、198-7頁）及本院網路查詢資料（本院卷第61-62頁）足憑。綜合被告罹患之疾病、本案衝突發生之前因後果、被告與○○○、○○○2人間對話情形之全部過程予以觀察，被告所為言論應係受上開衝突事件影響，一時情緒失控所為，藉此表達、宣洩對其遭受○○○、○○○2人問話責難、指謫之不滿，而非以蓄意謾罵、貶低○○○2人之「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為其目的；且被告與○○○2人互動之時間甚為短暫，其所為上開不雅言論、吐口水行為雖使○○○2人主觀上感到不快，然不至於撼動○○○2人於社會生活中受平等對待之主體地位，或使○○○2人產生自我否定之效果，難認已侵害○○○2人之「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評價，且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從而，被告未能妥適控制情緒，因個人說話、行為之負面、粗鄙，對○○○2人口出上開穢語、吐口水之行為，固屬不該，傷害○○○2人之「名譽感情」，然依上說明，仍與公然侮辱罪之要件不合，自無從以該罪責相繩。
　㈢綜上，本案依案發當時被告發言之表意脈絡、目的及手段審查之，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揭櫫之法理，認屬於刑法第309條第1項應予限縮之範疇。從而，被告所為難以公然侮辱罪相繩。但被告是否侵害○○○2人之「名譽感情」，則屬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範疇，○○○2人自可循民事訴訟程序請求救濟，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院認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自屬不能證明其犯罪，原判決因之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核無不合。檢察官提起上訴，並未提出新事證，仍執相同事證為不同事實認定、法律適用之爭執，係對原判決採證認事、用法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擁溱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蔣忠義提起上訴，檢察官葉建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莊　深　淵 
　　　　　　　　　　　　　　　法　官　王　靖　茹
　　　　　　　　　　　　　　　法　官　楊　文　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翁　淑　婷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474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秉盛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段00號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母　王莉婷　女（民國00年0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巷0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段00號
選任辯護人　賴幸榆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5079號），本院臺中簡易庭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中簡字第736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秉盛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係以：被告張秉盛於民國112年3月14日晚間9時25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店（下稱系爭賣場），因細故與告訴人即該賣場員工○○○而生爭執，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系爭賣場內，對告訴人○○○辱罵「你娘機掰勒」、「幹你娘」、「你娘機掰，你們這死人喔」等語，並對在場攝影蒐證之告訴人○○○作勢朝其吐口水，嗣被告步出處該賣場後，旋即騎乘自行車於該賣場外之馬路上來回盤旋，並接續前揭犯意，在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系爭賣場外，對告訴人○○○、○○○辱罵「白目」、「白癡」等語，以前述方式公然侮辱告訴人2人，足以貶損其等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因認被告上揭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前揭公然侮辱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分別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指述、案發時攝錄畫面、錄影譯文各1份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揭時、地對告訴人○○○、○○○稱前揭言詞，並對告訴人○○○作勢朝其吐口水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並辯稱：我於案發時有身心狀況，只要受他人刺激，即可能造成情緒高漲，所以我看到告訴人○○○拿手機拍我，我才情緒一時失控等語；其選任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以：因被告長年有身心狀況（實際情形詳卷），故被告於本案行為時顯然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有顯著降低之情形，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於前揭時、地對告訴人○○○、○○○稱前揭言詞，並對告訴人○○○作勢朝其吐口水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承屬實（見本院易字卷第208頁），核與告訴人○○○、○○○各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述情節相符（見偵卷第15至18、61至62頁），並有案發時攝錄畫面及錄影譯文各1份（見偵卷第25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惟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下稱系爭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參酌我國法院實務及學說見解，名譽權之保障範圍可能包括「社會名譽」、「名譽感情」及「名譽人格」。「社會名譽」又稱外部名譽，係指第三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且不論被害人為自然人或法人，皆有其社會名譽。於被害人為自然人之情形，則另有其名譽感情及名譽人格。「名譽感情」指一人內心對於自我名譽之主觀期待及感受，與上開社會名譽俱屬經驗性概念。「名譽人格」則指一人在其社會生存中，應受他人平等對待及尊重，不受恣意歧視或貶抑之主體地位，係屬規範性概念。此項平等主體地位不僅與一人之人格發展有密切關係，且攸關其社會成員地位之平等，應認係名譽權所保障人格法益之核心所在。另「名譽感情」係以個人主觀感受為準，既無從探究，又無從驗證，如須回歸外在之客觀情狀，以綜合判斷一人之名譽是否受損，進而推定其主觀感受是否受損，此已屬社會名譽，而非名譽感情。又如認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得逕為公然侮辱罪保障之法益，則將難以預見或確認侮辱之可能文義範圍。蓋一人耳中之聒聒噪音，亦可能為他人沉浸之悅耳音樂。聽聞同樣之粗鄙咒罵或刻薄酸語，有人暴跳如雷，有人一笑置之。如認「名譽感情」得為系爭規定之保護法益，則任何隻字片語之評價語言，因對不同人或可能產生不同之冒犯效果，以致不知何時何地將會一語成罪。是系爭規定立法目的所保障之名譽權內涵應不包括「名譽感情」。至於冒犯他人名譽感情之侮辱性言論，依其情節，仍可能成立民事責任，自不待言。從而，系爭規定所保護之名譽權，其中「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部分，攸關個人之參與並經營社會生活，維護社會地位，已非單純私益，而為重要公共利益。故為避免一人之言論對於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造成損害，於此範圍內，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自屬合憲。又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系爭規定成為髒話罪。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而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基此，基於刑法謙抑性原則，國家以刑罰制裁之違法行為，原則上應以侵害公益、具有反社會性之行為為限，而不應將損及個人感情且主要係私人間權利義務爭議之行為亦一概納入刑罰制裁範圍。故就「名譽感情」而言，此項法益顯屬個人感情，已非系爭規定所保障之目的法益。如以系爭規定保護個人之名譽感情，不僅有違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亦難免誘使被害人逕自提起告訴，以刑逼民，致生檢察機關及刑事法院之過度負擔（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可參）。
　㈢經查，被告雖於前述時、地對告訴人○○○、○○○稱前揭言詞，並作勢朝告訴人○○○吐口水，然衡酌被告於案發時有身心狀況（實際情形詳卷），有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見本院易字卷第67頁）在卷足憑，或因受他人刺激造成情緒高漲，故其前開所為之動機係因消費細故與告訴人○○○產生爭執，且不滿遭告訴人○○○拍攝，而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主觀上並非刻意侮辱前揭告訴人，且前揭行為之期間短暫，並非持續性反覆為之，亦非透過文字或電磁訊號以留存於紙本或電子設備上持續為之，尚難認已對告訴人2人之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產生明顯、重大減損，況被告前揭所為，縱令是無端針對告訴人2人，然前揭言詞及舉止一旦發表而為第三人所見聞，勢必也會受到第三人及社會大眾之再評價，而第三人及社會大眾也自有其判斷，不僅未必會認同或接受此等侮辱性評價，甚至還可能反過來譴責被告之侮辱性行止，並支持或提高對告訴人2人之社會評價，故縱使上開告訴人無端遭被告為前述行為而感到難堪、不快，然揆諸前揭說明，此核屬「名譽感情」部分，尚非公然侮辱罪所欲保障之對象，而僅係被告個人修養、情緒管控之私德問題。是以，被告所為上開言論不致於撼動告訴人2人在社會往來生活之平等主體地位，亦不致於使告訴人2人產生自我否定之效果而損及其人格尊嚴，且亦未涉及結構性強勢對弱勢群體（例如針對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身分或資格之貶抑，故難認有侵害告訴人2人之名譽人格及社會名譽，且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本院參酌前揭憲法判決之意旨，認為被告前開所為，核與公然侮辱罪之構成要件不符，尚無以刑法公然侮辱罪加以處罰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檢察官固起訴被告涉犯公然侮辱罪嫌，然依據前揭憲法判決意旨，公然侮辱罪就適用範圍應為合理之限縮，而依卷內之證據尚難認被告前述所為已達減損告訴人2人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部分，且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所為已減損告訴人2人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而達於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之程度，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七、至於被告之選任辯護人雖聲請鑑定被告於案發時之精神狀態及意識能力，以確認被告有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之情形，惟：按行為人之精神狀態究竟如何，事實審法院非不得視個案情節，綜合其當時各種言行表徵，就顯然未達此程度之精神狀態者，逕行判斷，並非概須送請醫學專家鑑定，始得據為審斷之基礎（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992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及本院審理時，就其所為行為時間、地點、方式、對象均仍能清楚應答，尚能理解問題並正常完全陳述，此有各該筆錄附卷可參，難認被告已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使上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且被告本案所為並不符合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業經本院敘明如前，並無調查被告行為時是否具備責任能力之必要，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擁溱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王富哲、朱介斌、蔣忠義到庭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唐中興
　　　　　　　　　　　　　　　　　　　法　官　張博淳
　　　　　　　　　　　　　　　　　　　法　官　蔡至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檢察官得上訴
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俐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上易字第27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秉盛





輔  佐  人  王莉婷

即被告之母          





選任辯護人  賴幸榆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

度易字第2474號中華民國114年11月20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

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079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諭知被告張秉盛（下稱

    被告）無罪，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

    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到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店（下稱全聯賣場）

    內上開賣場時，先是拿了3包洋芋片用腳踢，又跑到後面冰

    箱位置把罐裝酒用倒，告訴人○○○請其將這些東西撿起來，

    對方即開始用這些言語辱罵○○○，○○○一路跟隨，被告邊走邊

    罵，告訴人○○○因擔心店員安危，便拿出手機錄影，被告轉

    向告訴人○○○辱罵及吐口水等情，被告上開行為均認足以貶

    抑他人在社會中之評價，足以使該店員在其他顧客之心中評

    價產生貶損之結果，已逾越○○○2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原判

    決諭知被告無罪，認事用法有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甚明。

　㈡○○○2人並無刺激被告之舉動，被告僅是不滿意○○○2人之舉動

    ，且對其2人故意問話責難，足認被告當時之精神狀態，並

    非已陷於無識別能力之狀態，被告事後以精神問題等為辯，

    顯係其事後避重就輕之詞，委無足採原審遽為無罪判決，認

    事用法即有違誤等語。

三、經查：

　㈠人格權（名譽權為人格權之一部）、言論自由均為憲法所保

    障之基本權，兩者有衝突時，須依權利衝突之態樣，就言論

    自由與名譽權之保障及限制，為適當之利益衡量與決定，俾

    使兩者之憲法保障能獲致合理均衡，以符比例原則之要求。

    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所保護之名譽權，僅包括「社會名譽

    」及「名譽人格」，不包括「名譽感情」。至於冒犯他人「

    名譽感情」之侮辱性言論，依其情節，僅可能成立民事責任

    。而刑法第309條第1項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案

    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社會名譽」及

    「名譽人格」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故

    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

    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

    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

    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刑法

    第309條第1項規定成為髒話罪（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案被告與○○○、○○○2人發生衝突，係因被告在全聯賣場時，

    先拿了3包洋芋片用腳踢，又將冰箱位置之罐裝酒用弄倒，○

    ○○問話責難，並請其將這些東西撿起來，被告開始用這些言

    語辱罵○○○，○○○一路跟隨，被告邊走邊罵，在場之○○○便拿

    出手機錄影，被告遂向辱罵及吐口水等情，有附件所示之證

    據資料可憑。再參以被告罹患妄想型思覺失調症，常見症狀

    為被害感、偏執、錯覺、知覺障礙等情，有被告重大傷病證

    明卡、身心障礙證明（原審卷第198-5、198-7頁）及本院網

    路查詢資料（本院卷第61-62頁）足憑。綜合被告罹患之疾

    病、本案衝突發生之前因後果、被告與○○○、○○○2人間對話

    情形之全部過程予以觀察，被告所為言論應係受上開衝突事

    件影響，一時情緒失控所為，藉此表達、宣洩對其遭受○○○

    、○○○2人問話責難、指謫之不滿，而非以蓄意謾罵、貶低○○

    ○2人之「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為其目的；且被告與○○

    ○2人互動之時間甚為短暫，其所為上開不雅言論、吐口水行

    為雖使○○○2人主觀上感到不快，然不至於撼動○○○2人於社會

    生活中受平等對待之主體地位，或使○○○2人產生自我否定之

    效果，難認已侵害○○○2人之「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評

    價，且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從而，被告未能妥適

    控制情緒，因個人說話、行為之負面、粗鄙，對○○○2人口出

    上開穢語、吐口水之行為，固屬不該，傷害○○○2人之「名譽

    感情」，然依上說明，仍與公然侮辱罪之要件不合，自無從

    以該罪責相繩。

　㈢綜上，本案依案發當時被告發言之表意脈絡、目的及手段審

    查之，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揭櫫之法理，

    認屬於刑法第309條第1項應予限縮之範疇。從而，被告所為

    難以公然侮辱罪相繩。但被告是否侵害○○○2人之「名譽感情

    」，則屬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範疇，○○○2人自可循民事

    訴訟程序請求救濟，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院認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所提出之證

    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

    有罪之心證，自屬不能證明其犯罪，原判決因之為被告無罪

    之判決，核無不合。檢察官提起上訴，並未提出新事證，仍

    執相同事證為不同事實認定、法律適用之爭執，係對原判決

    採證認事、用法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為無理由，其

    上訴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擁溱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蔣忠義提起上

訴，檢察官葉建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莊　深　淵 

　　　　　　　　　　　　　　　法　官　王　靖　茹

　　　　　　　　　　　　　　　法　官　楊　文　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翁　淑　婷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474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秉盛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段00號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母　王莉婷　女（民國00年0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巷0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段00號

選任辯護人　賴幸榆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

度偵字第5079號），本院臺中簡易庭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113年度中簡字第736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秉盛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係以：被告張秉盛於民國112年3月14

    日晚間9時25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店（

    下稱系爭賣場），因細故與告訴人即該賣場員工○○○而生爭

    執，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系爭

    賣場內，對告訴人○○○辱罵「你娘機掰勒」、「幹你娘」、

    「你娘機掰，你們這死人喔」等語，並對在場攝影蒐證之告

    訴人○○○作勢朝其吐口水，嗣被告步出處該賣場後，旋即騎

    乘自行車於該賣場外之馬路上來回盤旋，並接續前揭犯意，

    在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系爭賣場外，對告訴人○○○、○○○辱

    罵「白目」、「白癡」等語，以前述方式公然侮辱告訴人2

    人，足以貶損其等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因認被告上揭所為，

    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

    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

    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

    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

    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前揭公然侮辱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

    ○、○○○分別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指述、案發時攝錄

    畫面、錄影譯文各1份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揭時、地對告訴人○○○、○○○稱前揭言詞

    ，並對告訴人○○○作勢朝其吐口水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公

    然侮辱犯行，並辯稱：我於案發時有身心狀況，只要受他人

    刺激，即可能造成情緒高漲，所以我看到告訴人○○○拿手機

    拍我，我才情緒一時失控等語；其選任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

    以：因被告長年有身心狀況（實際情形詳卷），故被告於本

    案行為時顯然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或有顯著降低之情形，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

    項之規定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於前揭時、地對告訴人○○○、○○○稱前揭言詞，並對告訴

    人○○○作勢朝其吐口水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承屬

    實（見本院易字卷第208頁），核與告訴人○○○、○○○各於警

    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述情節相符（見偵卷第15至18、61

    至62頁），並有案發時攝錄畫面及錄影譯文各1份（見偵卷

    第25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惟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下稱系爭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

    行為，係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

    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

    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

    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

    、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

    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參酌我國法院實務及學說見

    解，名譽權之保障範圍可能包括「社會名譽」、「名譽感情

    」及「名譽人格」。「社會名譽」又稱外部名譽，係指第三

    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且不論被害人為自然人或法人，皆

    有其社會名譽。於被害人為自然人之情形，則另有其名譽感

    情及名譽人格。「名譽感情」指一人內心對於自我名譽之主

    觀期待及感受，與上開社會名譽俱屬經驗性概念。「名譽人

    格」則指一人在其社會生存中，應受他人平等對待及尊重，

    不受恣意歧視或貶抑之主體地位，係屬規範性概念。此項平

    等主體地位不僅與一人之人格發展有密切關係，且攸關其社

    會成員地位之平等，應認係名譽權所保障人格法益之核心所

    在。另「名譽感情」係以個人主觀感受為準，既無從探究，

    又無從驗證，如須回歸外在之客觀情狀，以綜合判斷一人之

    名譽是否受損，進而推定其主觀感受是否受損，此已屬社會

    名譽，而非名譽感情。又如認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得逕

    為公然侮辱罪保障之法益，則將難以預見或確認侮辱之可能

    文義範圍。蓋一人耳中之聒聒噪音，亦可能為他人沉浸之悅

    耳音樂。聽聞同樣之粗鄙咒罵或刻薄酸語，有人暴跳如雷，

    有人一笑置之。如認「名譽感情」得為系爭規定之保護法益

    ，則任何隻字片語之評價語言，因對不同人或可能產生不同

    之冒犯效果，以致不知何時何地將會一語成罪。是系爭規定

    立法目的所保障之名譽權內涵應不包括「名譽感情」。至於

    冒犯他人名譽感情之侮辱性言論，依其情節，仍可能成立民

    事責任，自不待言。從而，系爭規定所保護之名譽權，其中

    「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部分，攸關個人之參與並經營

    社會生活，維護社會地位，已非單純私益，而為重要公共利

    益。故為避免一人之言論對於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造

    成損害，於此範圍內，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自屬合憲。又就

    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

    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

    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文

    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系爭規

    定成為髒話罪。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

    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

    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

    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

    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

    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而就故意公

    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

    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

    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

    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

    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

    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

    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

    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

    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亦

    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基此，基於刑法謙抑性原則，

    國家以刑罰制裁之違法行為，原則上應以侵害公益、具有反

    社會性之行為為限，而不應將損及個人感情且主要係私人間

    權利義務爭議之行為亦一概納入刑罰制裁範圍。故就「名譽

    感情」而言，此項法益顯屬個人感情，已非系爭規定所保障

    之目的法益。如以系爭規定保護個人之名譽感情，不僅有違

    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亦難免誘使被害人逕自提起告訴，以

    刑逼民，致生檢察機關及刑事法院之過度負擔（憲法法庭11

    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可參）。

　㈢經查，被告雖於前述時、地對告訴人○○○、○○○稱前揭言詞，

    並作勢朝告訴人○○○吐口水，然衡酌被告於案發時有身心狀

    況（實際情形詳卷），有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

    1份（見本院易字卷第67頁）在卷足憑，或因受他人刺激造

    成情緒高漲，故其前開所為之動機係因消費細故與告訴人○○

    ○產生爭執，且不滿遭告訴人○○○拍攝，而表達一時之不滿情

    緒，主觀上並非刻意侮辱前揭告訴人，且前揭行為之期間短

    暫，並非持續性反覆為之，亦非透過文字或電磁訊號以留存

    於紙本或電子設備上持續為之，尚難認已對告訴人2人之社

    會名譽及名譽人格產生明顯、重大減損，況被告前揭所為，

    縱令是無端針對告訴人2人，然前揭言詞及舉止一旦發表而

    為第三人所見聞，勢必也會受到第三人及社會大眾之再評價

    ，而第三人及社會大眾也自有其判斷，不僅未必會認同或接

    受此等侮辱性評價，甚至還可能反過來譴責被告之侮辱性行

    止，並支持或提高對告訴人2人之社會評價，故縱使上開告

    訴人無端遭被告為前述行為而感到難堪、不快，然揆諸前揭

    說明，此核屬「名譽感情」部分，尚非公然侮辱罪所欲保障

    之對象，而僅係被告個人修養、情緒管控之私德問題。是以

    ，被告所為上開言論不致於撼動告訴人2人在社會往來生活

    之平等主體地位，亦不致於使告訴人2人產生自我否定之效

    果而損及其人格尊嚴，且亦未涉及結構性強勢對弱勢群體（

    例如針對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身分或資格之

    貶抑，故難認有侵害告訴人2人之名譽人格及社會名譽，且

    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本院參酌前揭憲法判決之意

    旨，認為被告前開所為，核與公然侮辱罪之構成要件不符，

    尚無以刑法公然侮辱罪加以處罰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檢察官固起訴被告涉犯公然侮辱罪嫌，然依據前

    揭憲法判決意旨，公然侮辱罪就適用範圍應為合理之限縮，

    而依卷內之證據尚難認被告前述所為已達減損告訴人2人社

    會名譽及名譽人格部分，且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

    所為已減損告訴人2人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而達於逾越一

    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之程度，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七、至於被告之選任辯護人雖聲請鑑定被告於案發時之精神狀態

    及意識能力，以確認被告有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之情

    形，惟：按行為人之精神狀態究竟如何，事實審法院非不得

    視個案情節，綜合其當時各種言行表徵，就顯然未達此程度

    之精神狀態者，逕行判斷，並非概須送請醫學專家鑑定，始

    得據為審斷之基礎（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992號判決要

    旨參照）。查被告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及本院審理時，

    就其所為行為時間、地點、方式、對象均仍能清楚應答，尚

    能理解問題並正常完全陳述，此有各該筆錄附卷可參，難認

    被告已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或使上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且被告本案所為並不符合

    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業經本院敘明如前，並無調

    查被告行為時是否具備責任能力之必要，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擁溱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王富哲、朱介

斌、蔣忠義到庭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唐中興

　　　　　　　　　　　　　　　　　　　法　官　張博淳

　　　　　　　　　　　　　　　　　　　法　官　蔡至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檢察官得上訴

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俐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上易字第278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秉盛





輔  佐  人  王莉婷

即被告之母          





選任辯護人  賴幸榆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474號中華民國114年11月20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07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諭知被告張秉盛（下稱被告）無罪，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到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店（下稱全聯賣場）內上開賣場時，先是拿了3包洋芋片用腳踢，又跑到後面冰箱位置把罐裝酒用倒，告訴人○○○請其將這些東西撿起來，對方即開始用這些言語辱罵○○○，○○○一路跟隨，被告邊走邊罵，告訴人○○○因擔心店員安危，便拿出手機錄影，被告轉向告訴人○○○辱罵及吐口水等情，被告上開行為均認足以貶抑他人在社會中之評價，足以使該店員在其他顧客之心中評價產生貶損之結果，已逾越○○○2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原判決諭知被告無罪，認事用法有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甚明。

　㈡○○○2人並無刺激被告之舉動，被告僅是不滿意○○○2人之舉動，且對其2人故意問話責難，足認被告當時之精神狀態，並非已陷於無識別能力之狀態，被告事後以精神問題等為辯，顯係其事後避重就輕之詞，委無足採原審遽為無罪判決，認事用法即有違誤等語。

三、經查：

　㈠人格權（名譽權為人格權之一部）、言論自由均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兩者有衝突時，須依權利衝突之態樣，就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保障及限制，為適當之利益衡量與決定，俾使兩者之憲法保障能獲致合理均衡，以符比例原則之要求。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所保護之名譽權，僅包括「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不包括「名譽感情」。至於冒犯他人「名譽感情」之侮辱性言論，依其情節，僅可能成立民事責任。而刑法第309條第1項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故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成為髒話罪（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案被告與○○○、○○○2人發生衝突，係因被告在全聯賣場時，先拿了3包洋芋片用腳踢，又將冰箱位置之罐裝酒用弄倒，○○○問話責難，並請其將這些東西撿起來，被告開始用這些言語辱罵○○○，○○○一路跟隨，被告邊走邊罵，在場之○○○便拿出手機錄影，被告遂向辱罵及吐口水等情，有附件所示之證據資料可憑。再參以被告罹患妄想型思覺失調症，常見症狀為被害感、偏執、錯覺、知覺障礙等情，有被告重大傷病證明卡、身心障礙證明（原審卷第198-5、198-7頁）及本院網路查詢資料（本院卷第61-62頁）足憑。綜合被告罹患之疾病、本案衝突發生之前因後果、被告與○○○、○○○2人間對話情形之全部過程予以觀察，被告所為言論應係受上開衝突事件影響，一時情緒失控所為，藉此表達、宣洩對其遭受○○○、○○○2人問話責難、指謫之不滿，而非以蓄意謾罵、貶低○○○2人之「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為其目的；且被告與○○○2人互動之時間甚為短暫，其所為上開不雅言論、吐口水行為雖使○○○2人主觀上感到不快，然不至於撼動○○○2人於社會生活中受平等對待之主體地位，或使○○○2人產生自我否定之效果，難認已侵害○○○2人之「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評價，且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從而，被告未能妥適控制情緒，因個人說話、行為之負面、粗鄙，對○○○2人口出上開穢語、吐口水之行為，固屬不該，傷害○○○2人之「名譽感情」，然依上說明，仍與公然侮辱罪之要件不合，自無從以該罪責相繩。

　㈢綜上，本案依案發當時被告發言之表意脈絡、目的及手段審查之，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揭櫫之法理，認屬於刑法第309條第1項應予限縮之範疇。從而，被告所為難以公然侮辱罪相繩。但被告是否侵害○○○2人之「名譽感情」，則屬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範疇，○○○2人自可循民事訴訟程序請求救濟，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院認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自屬不能證明其犯罪，原判決因之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核無不合。檢察官提起上訴，並未提出新事證，仍執相同事證為不同事實認定、法律適用之爭執，係對原判決採證認事、用法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擁溱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蔣忠義提起上訴，檢察官葉建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莊　深　淵 

　　　　　　　　　　　　　　　法　官　王　靖　茹

　　　　　　　　　　　　　　　法　官　楊　文　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翁　淑　婷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474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秉盛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段00號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母　王莉婷　女（民國00年0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00巷0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段00號

選任辯護人　賴幸榆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5079號），本院臺中簡易庭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中簡字第736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秉盛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係以：被告張秉盛於民國112年3月14日晚間9時25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店（下稱系爭賣場），因細故與告訴人即該賣場員工○○○而生爭執，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系爭賣場內，對告訴人○○○辱罵「你娘機掰勒」、「幹你娘」、「你娘機掰，你們這死人喔」等語，並對在場攝影蒐證之告訴人○○○作勢朝其吐口水，嗣被告步出處該賣場後，旋即騎乘自行車於該賣場外之馬路上來回盤旋，並接續前揭犯意，在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系爭賣場外，對告訴人○○○、○○○辱罵「白目」、「白癡」等語，以前述方式公然侮辱告訴人2人，足以貶損其等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因認被告上揭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前揭公然侮辱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分別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指述、案發時攝錄畫面、錄影譯文各1份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揭時、地對告訴人○○○、○○○稱前揭言詞，並對告訴人○○○作勢朝其吐口水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並辯稱：我於案發時有身心狀況，只要受他人刺激，即可能造成情緒高漲，所以我看到告訴人○○○拿手機拍我，我才情緒一時失控等語；其選任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以：因被告長年有身心狀況（實際情形詳卷），故被告於本案行為時顯然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有顯著降低之情形，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於前揭時、地對告訴人○○○、○○○稱前揭言詞，並對告訴人○○○作勢朝其吐口水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承屬實（見本院易字卷第208頁），核與告訴人○○○、○○○各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述情節相符（見偵卷第15至18、61至62頁），並有案發時攝錄畫面及錄影譯文各1份（見偵卷第25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惟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下稱系爭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參酌我國法院實務及學說見解，名譽權之保障範圍可能包括「社會名譽」、「名譽感情」及「名譽人格」。「社會名譽」又稱外部名譽，係指第三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且不論被害人為自然人或法人，皆有其社會名譽。於被害人為自然人之情形，則另有其名譽感情及名譽人格。「名譽感情」指一人內心對於自我名譽之主觀期待及感受，與上開社會名譽俱屬經驗性概念。「名譽人格」則指一人在其社會生存中，應受他人平等對待及尊重，不受恣意歧視或貶抑之主體地位，係屬規範性概念。此項平等主體地位不僅與一人之人格發展有密切關係，且攸關其社會成員地位之平等，應認係名譽權所保障人格法益之核心所在。另「名譽感情」係以個人主觀感受為準，既無從探究，又無從驗證，如須回歸外在之客觀情狀，以綜合判斷一人之名譽是否受損，進而推定其主觀感受是否受損，此已屬社會名譽，而非名譽感情。又如認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得逕為公然侮辱罪保障之法益，則將難以預見或確認侮辱之可能文義範圍。蓋一人耳中之聒聒噪音，亦可能為他人沉浸之悅耳音樂。聽聞同樣之粗鄙咒罵或刻薄酸語，有人暴跳如雷，有人一笑置之。如認「名譽感情」得為系爭規定之保護法益，則任何隻字片語之評價語言，因對不同人或可能產生不同之冒犯效果，以致不知何時何地將會一語成罪。是系爭規定立法目的所保障之名譽權內涵應不包括「名譽感情」。至於冒犯他人名譽感情之侮辱性言論，依其情節，仍可能成立民事責任，自不待言。從而，系爭規定所保護之名譽權，其中「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部分，攸關個人之參與並經營社會生活，維護社會地位，已非單純私益，而為重要公共利益。故為避免一人之言論對於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造成損害，於此範圍內，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自屬合憲。又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系爭規定成為髒話罪。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而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基此，基於刑法謙抑性原則，國家以刑罰制裁之違法行為，原則上應以侵害公益、具有反社會性之行為為限，而不應將損及個人感情且主要係私人間權利義務爭議之行為亦一概納入刑罰制裁範圍。故就「名譽感情」而言，此項法益顯屬個人感情，已非系爭規定所保障之目的法益。如以系爭規定保護個人之名譽感情，不僅有違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亦難免誘使被害人逕自提起告訴，以刑逼民，致生檢察機關及刑事法院之過度負擔（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可參）。

　㈢經查，被告雖於前述時、地對告訴人○○○、○○○稱前揭言詞，並作勢朝告訴人○○○吐口水，然衡酌被告於案發時有身心狀況（實際情形詳卷），有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見本院易字卷第67頁）在卷足憑，或因受他人刺激造成情緒高漲，故其前開所為之動機係因消費細故與告訴人○○○產生爭執，且不滿遭告訴人○○○拍攝，而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主觀上並非刻意侮辱前揭告訴人，且前揭行為之期間短暫，並非持續性反覆為之，亦非透過文字或電磁訊號以留存於紙本或電子設備上持續為之，尚難認已對告訴人2人之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產生明顯、重大減損，況被告前揭所為，縱令是無端針對告訴人2人，然前揭言詞及舉止一旦發表而為第三人所見聞，勢必也會受到第三人及社會大眾之再評價，而第三人及社會大眾也自有其判斷，不僅未必會認同或接受此等侮辱性評價，甚至還可能反過來譴責被告之侮辱性行止，並支持或提高對告訴人2人之社會評價，故縱使上開告訴人無端遭被告為前述行為而感到難堪、不快，然揆諸前揭說明，此核屬「名譽感情」部分，尚非公然侮辱罪所欲保障之對象，而僅係被告個人修養、情緒管控之私德問題。是以，被告所為上開言論不致於撼動告訴人2人在社會往來生活之平等主體地位，亦不致於使告訴人2人產生自我否定之效果而損及其人格尊嚴，且亦未涉及結構性強勢對弱勢群體（例如針對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身分或資格之貶抑，故難認有侵害告訴人2人之名譽人格及社會名譽，且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本院參酌前揭憲法判決之意旨，認為被告前開所為，核與公然侮辱罪之構成要件不符，尚無以刑法公然侮辱罪加以處罰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檢察官固起訴被告涉犯公然侮辱罪嫌，然依據前揭憲法判決意旨，公然侮辱罪就適用範圍應為合理之限縮，而依卷內之證據尚難認被告前述所為已達減損告訴人2人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部分，且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所為已減損告訴人2人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而達於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之程度，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七、至於被告之選任辯護人雖聲請鑑定被告於案發時之精神狀態及意識能力，以確認被告有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之情形，惟：按行為人之精神狀態究竟如何，事實審法院非不得視個案情節，綜合其當時各種言行表徵，就顯然未達此程度之精神狀態者，逕行判斷，並非概須送請醫學專家鑑定，始得據為審斷之基礎（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992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及本院審理時，就其所為行為時間、地點、方式、對象均仍能清楚應答，尚能理解問題並正常完全陳述，此有各該筆錄附卷可參，難認被告已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使上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且被告本案所為並不符合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業經本院敘明如前，並無調查被告行為時是否具備責任能力之必要，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擁溱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王富哲、朱介斌、蔣忠義到庭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唐中興

　　　　　　　　　　　　　　　　　　　法　官　張博淳

　　　　　　　　　　　　　　　　　　　法　官　蔡至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檢察官得上訴

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俐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